
第二部分  水土保持规划 

 

前    言 

水土保持规划是为贯彻实施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教兴国

战略，推动水土流失地区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指导性文

件，是水土保持工作的基础和依据。经各级人民政府批准实施的水

土保持规划，既是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决策的依据，也是保护、开发

利用水土资源和防治水土流失的依据。 

水土保持规划是以流域或一定行政管辖范围为地域单元，在全

面了解规划区自然条件、社会经济状况、水土流失与水土保持工作

现状的基础上，合理安排、确定流域内农林牧各业用地的比例与布

置，提出综合治理水土流失、开发利用水土资源方案，落实各项水

土保持治理措施，安排各项治理工作需要的劳力、物资、经费和进

度，确定预防保护与预防监督的区域与实施方案，制订技术经济指

标，提出各项措施的要求。 

水土保持规划就其范围来讲，可划分为区域规划、县级规划。

区域规划是对一定范围内，以防治水土流失，保护和开发利用水土

资源为目的，为区域提出土地利用、预防保护与实施监督、水土保

持综合治理措施方案的水土保持规划。大、中流域及跨省与省、地

（市）级水土保持规划均属区域规划。县级规划是以县为单位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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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土保持规划，是编制水土保持规划的最小单元。《水土保持法》

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调查评价水

土资源的基础上，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水土保持规划。县级规划是区

域规划的基础，区域规划应在县级规划的基础上划分水土流失类型

区，分区落实各项治理措施。区域性水土保持专项工程规划是就水

土保持工作的某一部分作出详细安排，总体上属于水土保持规划的

范畴。 

水土保持规划的编制，必须贯彻国家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基

本方针和政策，必须贯彻“预防为主、全面规划、综合防治、因地

制宜、加强管理、注重效益”的水土保持方针，并执行水土保持有

关法规及技术标准。 

水土保持规划应与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规划、生态环境建设

规划相适应，与有关部门发展规划相协调，做到工程措施、生物措

施和耕作措施相结合，治理保护与开发利用相结合，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结合。水土保持规划的编制应重视采用科学的

新概念新技术和新方法；应重视和加强调查研究。 

各级水土保持规划需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实施，规划一经批准

实施，就具有法律效力，不应随意变动，如需修改，要报同级人民

政府批准。水土保持规划的修订应在原规划进行回顾评价的基础上，

根据新的情况和要求加以补充和调整。 

水土保持规划报告应按《水土保持规划编制暂行规定》第 2～

12 章的要求进行编制。并将“规划编制的任务”列为第 1 章，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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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排。 

第 一 章  规划编制的任务 

 

规划编制的任务要求叙述规划的批准编制与下达任务单位，批

准编制与下达任务单位对规划的基本要求，简要叙述规划编制的主

要依据，规划过程中水土保持的形式与任务。在此基础上说明规划

编制的任务，包括以下内容： 

一、编制规划应研究近期和远期两个水平年，并以近期为重点，

水平年宜与国民经济计划及长远规划的时段尽可能一致。规划期的

划定：省级以上的规划期一般为 10～30 年，地（市）、县级的规划

期为 10 年。规划期内的时段划分可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合理确定。 

二、综合调查、资料整理与分析任务，说明为完成规划所要求

进行的调查、收集整理的资料以及分析过程。 

三、在研究规划区水土流失状况、成因、规律和发展趋势的基

础上，确定水土流失类型、程度及分区，拟定各水土流失区的水土

保持方向，比选论证防治方案，因地制宜地提出防治措施。在对规

划区内水土流失分布、林草植被及人类活动状况进行比较详细了解

的基础上，划分水土保持“三区”，提出各区的水土保持工作重点与

内容。提出规划区内示范推广项目。 

四、分析规划各项措施所需劳力、物资和经费，安排规划期内

年治理进度和分期进度，并预测规划实施后的综合效益，进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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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提出规划实施的保证措施。 

 

第 二 章  综合说明 

 

综合说明是对规划的浓缩，是对规划简要的综合概述。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内容： 

一、概述规划的来源、目的与基本任务。 

二、综述规划区的自然与社会经济条件、水土流失状况、水土

保持工作现状及存在问题。 

三、简述水土流失类型区与水土保持分区，规划的目标、依据

和防治措施的总体布局、主要防治措施数量及进度安排。 

四、简述实施规划需要的投入劳力、物资与资金情况，经济评

价、结论等。 

 

第 三 章  基本情况 

 

第 一 节 自然条件 

说明项目区的地质、地貌、降水、土壤（地表组成物质）、植

被等主要因素以及风、霜、气温等其他农业气象条件。 

一、地质地貌  说明规划区内主要地质，主要地形分区等，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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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各区的位置 、面积、主要特点（海拔、相对高差、地面坡度、沟

壑密度）等。 

二、水系  简述规划区主要流域与支流水系组成、流域面积、

干支流长度、多年平均水量、洪峰流量、输沙量等。 

三、降水气象  包括年降雨量、年际分布等主要降雨特征值，

温度、湿度、多年平均日照时数、大于或等于 10 度积温、风力、风

向、灾害性气候等。 

四、土壤条件与地面组成物质  土壤的地带性分布特点，项目

区土壤的类型以及地表主要物质组成。 

五、植被条件  叙述天然植被（林草）分布地区、面积、生长

情况、破坏情况。 

第 二 节 自然资源 

一、土地资源  说明不同水土流失类型地区农地、林地、草地、

荒地、其他用地，非生产用地的总量、人均数量、生产用地的土地

质量与生产潜力。 

二、水资源  说明规划区不同水土流失类型地区的地表径流模

数、人均水量、地表径流的年际分布和年内季节分布、利用与开发

潜力。 

三、光热资源  叙述规划区的多年平均日照时数、热量（千卡

/平方厘米）、大于或等于 10 度的积温、不同地区的分布情况。 

四、植物资源  叙述规划区可供用材、薪材、果实、饲料等商

品生产原料的乔木、灌木和草类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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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产资源  概述对当地农村产业结构、劳力使用、水土保

持可能产生影响的矿产资源分布、数量与开采现状与潜力等。 

第 三 节   社会经济 

主要说明项目区的人口、劳力、土地利用结构、农村产业结构、

粮食与经济收入（总量与人均量）和群众生活水平等情况及存在的

问题。 

一、行政区划及人口  规划范围内总人口、农业人口、人口增

长率、人口密度、农业劳力。 

二、土地利用现状  土地资源数量、人均占有量，各业用地面

积、分布及所占比重。分析土地资源的特点及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

题。 

三、各业生产水平 

评价各业生产水平及产业结构的合理性，找出存在的问题，提

出发展的主要方向。 

四、群众生活水平  农业人均产粮、人均口粮、人均产值、人

均纯收入、“三料”(燃料、饲料、肥料)供需情况、人畜饮水情况及

农村道路状况等。 

第 四 节  水土流失与水土保持现状 

一、水土流失现状 

着重说明各类水土流失形态的分布、数量（面积）、程度（强

度、侵蚀量）、危害（对当地和对下游）、成因（自然因素和人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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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1、水土流失类型 

（1）侵蚀类型：有水力侵蚀(面蚀、沟蚀)、重力侵蚀、风力

侵蚀、冻融侵蚀等类型， 

（2）侵蚀强度：按国标及有关部颁标准划分等级，各等级流

失面积。 

（3）水土流失的分布：各侵蚀类型的面积及分布情况，各等

级流失的分布情况。 

2、水土流失成因及特点 

水土流失的成因包括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 

（1）自然因素：包括地形、降雨、地面组成物质、植被、地

质等自然因素对水土流失的影响。 

（2）人为因素：主要是不合理地开发利用土地资源，陡坡开

荒、滥垦乱伐、破坏植被，开矿、建厂、修路等基本建设破坏地貌

植被，随意弃土弃渣等。 

 水土流失特点：水土流失成因中，各种因素发挥的作用，叙

述影响造成水土流失的主导因素以及水土流失发展的趋势。 

3、水土流失危害 

包括对当地的危害和对下游的危害两方面。对当地的危害有： 

（1）降低土壤肥力。说明由于水土流失造成土壤含水量和氮、

磷、钾、有机质等含量的变化， 相应地调查由于土壤肥力下降增加

了干旱威胁、使农作物产量降低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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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破坏地面完整。调查由于侵蚀沟的发展，使可利用的土

地减少，岩石裸露增加等情况。 

（3）说明由于上述危害带来的其它不利影响。如造成土地利

用结构失调、破坏当地生态环境、影响连续耕作等。 

 对下游的危害有： 

（1）加剧洪涝灾害。调查在暴雨中，没有进行水土保持的小

流域遭受的损失，并与相邻地区已治理的小流域所遭受的损失进行

比较。 

（2）泥沙淤积水库、塘坝、农田。在规划范围内被淤水库、

塘坝、农田的数量、损失的库容以及被淤农田每年损失的粮食产量

并折成货币。 

（3）泥沙淤塞河道、湖泊等。叙述泥沙淤塞对航运的影响，

造成河道抬高的程度，以及影响湖泊容量、面积等。 

二、水土保持现状 

1、主要内容 

着重说明各项治理措施的综合配置，实施数量与分布，质量和

效果，开展水土保持的主要过程；水保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情况 ；

取得的主要经验与教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 

2、 监督与治理情况 

（1）开始治理时间，持续情况，实际治理时间(年) 

（2）累计完成各项治理措施面积，治理程度，年均治理进度，

不同时段的治理保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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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土保持预防监督：应从预防保护和监督管理两大方面

全面阐述预防监督开展情况，取得的主要经验和存在问题。 

（4）水保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情况。 

                                         9 



   

第 四 章  规划目标与总体布局 

 

第 一 节  规划的依据和原则 

一、说明编制规划所依据的法律法规、技术规程等 

编制水土保持规划的主要依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法规依据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等法律以及根据这些法律制定的有关规定

与实施细则； 

2、党中央、国务院制定有关水土保持与生态建设的方针、政

策和重要会议形成的关于水土保持与生态建设的文件精神； 

3、党和国家领导人近期关于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的

重要批示； 

4、近期重要的指导性与区域性的水土保持规划，如《全国生

态环境建设规划》、《全国水土保持规划纲要》等； 

5、有关规划的计算规范、计算标准与方法，如《水利经济计

算规范》（SD139—85）、《水利水电工程可行性研究投资估算编制办

法》、《水利工程设计概（估）算费用构成及计算标准》及《水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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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综合治理规划通则》（GB／T15772--1995）、《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技术规范》（GB／T16453.1～16453.6--1996）、《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效益计算方法》（GB／T15774--1995）； 

6、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关于编制规划的要求。 

上述依据在规划中采用了的就进行简要叙述。 

二、规划原则 

规划的基本原则一般有： 

1、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原则。坚决贯彻《水土保持法》，坚持

“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因地制宜，加强管理，注重效益”防治方

针，强化预防监督，坚决制止新的水土流失。 

2、综合治理原则。治理上以重点水土流失区、重点水系为依

托，以小流域为单元，因地制宜，因害设防，科学配置各项水土保

持措施，实行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与保土耕作措施相结合，治坡与

治沟相结合，山、水、田、林、路统一规划、综合治理，形成多目

标、多功能、高效益的综合防治体系。 

3、开发性治理原则。坚持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相

结合，治理保护与开发利用相结合，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 

4、可持续发展原则。根据规划区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发展方向，

因地制宜地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合理安排各项水土

保持措施，实现可持续发展。 

5、多方筹资的原则。水土保持所需经费原则实行自力更生为

主，国家扶持为辅的多层次、多渠道集资方针，发挥国家、地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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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搞好水土保持、建设生态环境的积极性。 

第 二 节  规划的总目标和总进度 

一、近期和远期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县级规划近期一般为五年、远期一般为十年，省级及省级以上

的水土保持规划近期一般为 5——10 年，远期一般为 10——20 年，

甚至更长，《全国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规划》的规划期达五十余

年，规划了近期、中期与远期三个时段。 

水土流失的防治目标包括：预防保护与监测管理、水土流失综

合治理以及科技示范与推广目标。 

二、规划任务 

依据规划总目标，说明各阶段完成的主要任务，安排规划的总

进度。 

规划任务是对规划目标的进一步解释，各阶段任务应简述预防

保护与监测管理、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以及科技示范与推广规划的主

要内容。预防保护与监测管理着重叙述预防保护与监测管理实施区

域、应当采取的管理与技术措施以及实施内达到的效果等；水土流

失综合治理任务包括治理面积、措施等；科技示范与推广说明科技

示范与推广的项目与主要内容。 

 

第 五 章  水土保持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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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节  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分区 

在综合调查的基础上，根据水土流失的类型、强度和主要治理

方向，进行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分区，确定规划范围内的水土保持重

点预防保护区、重点监督区和重点治理区，提出分区的防治对策和

主要措施，并论述各区的位置、范围、面积、水土流失现状等。在

实际规划中，对于已进行“三区”划分，并进行了政府公告的地区，

应利用已有的水土保持分区成果，可不重新划分，但应根据规划要

求与新的变化，进行比较详细的调查与补充有关资料。 

一、重点预防保护区 

对大面积的森林、草原和连片已治理的成果，列为重点预防保

护区，制定、实施防止破坏林草植被的规划和管护措施。 

重点防护区分为国家、省、县三级。跨省、（区）且天然林区

和草原面积超过 1000 平方公里的列为国家级；跨县、（市）且天然

林区和草原面积大于 100 平方公里的列为省级；县域境内万亩以上

或集中治理 10 平方公里以上的为县级，规划应根据涉及的范围划分

相应的重点防护区。各级重点防护区设置相应职能机构，与各部门

加强联系，搞好协调，发动群众，制定规划，开展预防保护工作。 

重点保护区应对防护的内容、面积进行详细调查，对主要树种、

森林覆盖率、林草覆盖率等指标进行普查并填表登记。 

二、重点监督区 

对资源开发和基本建设规模较大，破坏地貌植被造成严重水土

流失的地区，列为重点监督区，要求有关单位编制《水土保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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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与主体工程实行“三同时”制度，依法对《水土保持方案》的实

施进行监督检查。 

重点监督区分为国家、省、县三级。在具有潜在水土流失的跨

省、（市）区域，城市建设、采矿、修路、建厂、勘探等生产建设活

动开发密度大，集中连片面积在 1 万平方公里以上，破坏地表与植

被面积占区内总面积的 10%以上，列为国家级重点监督区；集中连片

面积在 1000 平方公里以上，破坏地表与植被面积占区内总面积的

10%以上的跨县、（市）区域列为省级重点监督区；县域境内划分重

点监督区的条件是：开发建设集中连片面积在 100 平方公里以上，

破坏地表与植被面积占区内总面积的 10%以上。对单个资源开发点，

每年废弃物堆放量大于 10 万吨的，应列入重点监督点。 

重点监督区应对资源开发、基本建设处数和规模、可能增加水

土流失量进行详细普查，填表登记。 

三、重点治理区 

对水土流失严重、对国民经济与河流生态环境、水资源利用有

较大影响的地区列为重点治理区。 

对规划区既定的预防保护区、监督区和治理区（三区）的基本

情况分别加以叙述并突出各自的特点. 预防保护区重点叙述预防保

护的内容是综合治理的成果还是大面积的森林、草原植被，森林、

草原植被着重叙述植被的分布、组成、覆盖等状况，综合治理的成

果应叙述各项治理措施的面积、质量、竣工年限以及投入状况等；

重点监督区应叙述区内预防监督的内容，资源开发、基本建设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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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规模以及可能增加水土流失量等，对超过一定规模的开发建设项

目应单独调查。重点治理区应叙述重点治理的范围、区内的水土流

失类型、强度和分布等。 

第 二 节  水土流失类型区的划分 

水土保持规划应根据项目区内的水土流失特点，进行水土流失

类型区的划分。在水土保持综合调查的基础上,根据规划范围内各地

不同的自然条件、自然资源、社会经济和水土流失特点，将水土流

失类型、强度相同或相近的划分为同一水土流失类型区，以便指导

规划与实施。全国性或大江大河规划水土流失类型区的一级区应与

目前的分区保持基本一致，亚区应保持县级行政区的完整性；县级

规划水土流失类型区一级区应保持乡（镇）界线的完整性、亚区应

保持村级界线的完整性。 

一、分区原则 

1、同一类型区内，各地的自然条件、自然资源、社会经济、

水土流失特点应有明显的相似性，其人口密度、人均耕地、土地利

用现状、农业生产发展方向应基本一致； 

2、同一类型区内各地的生产发展方向和防治措施布局应基本

一致； 

3、同一区域内水土流失类型、分布、流失强度和可能的发展

趋势基本一致； 

4、同一类型区必须集中连片，应适当照顾行政区划的完整性。 

二、 分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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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类型去划分可采取常规区划法和数值区划法进行。本

教材主要介绍常规区划法。 

1、 收集资料 

收集与分区有关资料，包括水土流失、自然资料（气候水文、

地质地貌、土壤植被等）、社会经济和水土保持区划成果资料。 

2、分区方法。 

认真分析区划资料，找出影响分区的主要因子，采取主导因素

法划分水土流失类型区。 

（1）地貌类型作为划分水土流失类型区的主导因子，同一水

土流失类型区地貌类型应基本相同。 

（2）同一水土流失类型区的水土流失类型与强度要基本一致。 

（3）同一水土流失类型区的社会经济条件应基本相似，并适

当照顾各级区划界限，行政界线和流域界限。 

3、进行分区 

（1）根据主导因子分区方法，首先划分全县的水土流失类型

区，各类型区内如需要继续划分亚区，可根据分区方法再进一步划

分。要求提出各类型区的界限、范围、面积、行政区划，以及各类

型区的自然条件、自然资源、社经情况、水土流失特点等。 

（2）分区的命名采取三段式命名法，即水土流失类型区的所

处位置+地貌类型+水土流失强度。 

（3）水土流失类型分区结果，可以指导水土保持重点预防保

护区、重点监督区和重点治理区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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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预防监督与监测规划 

 

预防监督的目的是预防人为新的水土流失的产生和扩大，巩固

治理成果，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包括预防保护与监督监测。 

第 一 节  预防保护规划 

一、预防保护的原则 

按照前面叙述的预防保护的条件，根据预防保护的对象、重要

性及潜在水土流失的强度确定预防保护规划的原则，再划定预防保

护规划的范围。通过对预防保护区的调查，进行规划，说明通过预

防保护措施应达到防止水土流失发生与发展的目标与措施。 

二、规划内容应包括： 

1、预防保护区的位置、范围、数量。 

2、预防保护区期初的人口、植被组成、森林覆盖率、林草覆

盖率、水土保持现状，以及期末应控制或达到的目标。 

3、为实现预防保护的目标应落实的技术性与政策性措施，包

括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明确管理机构、水土保持“三区”公告发

布以及采取的封禁管护、抚育更新、监督、监测等具体措施。 

第 二 节  监督管理规划 

一、监督管理规划原则 

按照前面叙述的重点监督区的划分条件，通过对规划区进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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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确定重点监督区，并进行规划，说明对开发建设项目和其他人

为不合理活动实行监督管理，防止人为造成水土流失的目标。 

二、规划内容应包括： 

1、规划区内重点监督区域及项目的名称、位置、范围。 

2、重点监督区期初的人口、水土流失与水土保持现状、土壤

侵蚀量、开发建设项目和其他人为不合理活动的数量、人为水土流

失造成的危害等，同时说明期末应控制或达到的目标。 

3、为实现重点监督目标应落实的技术性与政策性措施，包括

针对监督区制定的相关规章制度、明确管理机构、水土保持“三区”

公告发布以及说明水土保持方案的编制、报批制度与“三同时”制

度、监督、监测、管理等措施的具体规划。 

第 三 节  水土保持监测网络规划 

水土流失监测是水土流失预防、监督和治理工作的基础，为国

家和地方各级政府决策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因此，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和实施条例的要求，设立各级水土保持监测机构。

在目前各地监测网络建设还不太完善的情况下，应对水土保持监测网

络进行专门规划。规划内容应包括： 

1、监测站网名称、布设、数量及分期建设进度。 

2、说明监测网络的运行、维护与管理机制与责任者，一般要求

县级每年发布一次本县的水土流失监测信息公告，省级三年发布全省

（市、区）的水土流失监测信息公告，国家每五年发布一次全国的水

土流失监测信息公告，以实现对水土流失信息的动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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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说明水土流失因子观测，水土流失量的测定，水土流失灾害

及水土保持效益监测的内容与观测要点等。  

 

第 七 章  治理措施规划 

第 一 节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 

一、调整原则 

1、充分运用当地已有的土地利用规划，按水土保持防治的要

求对其不足部分加以补充纳入水土保持规划； 

2、对规划区内土地资源进行评价，作为确定农村各业用地的

依据； 

3、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指导下，以市场经济为导向，

研究确定农村经济与生产发展方向； 

4、针对不同的水土流失类型应分别进行土地利用结构的调整。 

二、各业用地规划 

重点提出规划的依据,确定农、林、牧、副各业用地和其他用

地的面积、比例，对原来利用不合理的土地有计划地进行调整，使

之既符合发展生产的需要，又符合保水保土的要求。根据划分的水

土流失类型区，分区确定农村各业用地的比例。 

1、农业用地 

对现有农业用地，作为水土保持规划，原则上要将 25°以下

的坡耕地改造为梯坪地，以提高粮食产量，促进陡坡耕地退耕还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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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草，同时，现有梯地中的一部分可改造为梯田，大幅度提高粮食

产量；部分地区耕地资源丰富、人均耕地面积较大的可以考虑只将

25°以下的部分坡耕地改造为梯坪地，以提高林草植被的覆盖率。

对现有 25°以上（部分地区坡度要低些）的陡坡耕地退耕还林还草；

少数立地条件极差、人口密度大、25°以上陡坡耕地一时退耕有困

难的地区，可采取异地搬迁或粮食补贴等措施促进退耕。农地需要

的数量，按以下步骤进行： 

确定为满足粮食与其他农作物基本需求而必须的基本农田。 

（1）、研究确定单位面积粮食与其他农作物产量。应考虑在规

划实施期内由于基本农田（梯田、水田等）数量的增加、保土耕作

措施和其他农业增产技术的采用，到规划期末粮食与其他农作物单

产的提高。   

（2）、确定农村人口的增减数量，包括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和

人口迁出、迁入的数量。 

人口预测按照以下公式： 

    Ｂ＝Ａ（１＋Ｘ）
ｎ
＋Ｇ－Ｄ 

    Ｂ—规划期末人口（人） 

    Ａ—基期人口（人） 

    Ｘ—人口自然增长率（‰） 

    ｎ—规划期限（年） 

    Ｇ—规划期迁入人口（人） 

    Ｄ—规划期迁出人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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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确定规划期末粮食与其他农作物需求总量（V1、V2） 

（4）、确定规划期末需要的基本农田面积（F），计算方法如下： 

      F= f1+ f2    f1= V1/q1     f2= V2/q2

式中：F-----规划期末需要的基本农田面积，公顷； 

      f1-----满足粮食生产的面积，公顷； 

      f2 -----满足其他农作物生产的面积，公顷； 

      V1-----需要粮食总量， V2-----需要粮食总量，kg ； 

      q1-----单位面积粮食产量，kg/公顷； 

      q2-----单位面积其他农作物产量。 

根据规划期末为满足粮食与其他农作物的基本需求确定的基本

农田面积，计算基本农田占总面积的比例。 

（5）计算规划期末基本农田的比例。 

参考各类型区已有的农业部门土地利用规划确定的基本农田比

例，或小流失典型设计确定的基本农田比例，根据粮食及农作物需求

分析确定的比例，综合分析，确定水土流失类型区基本农田的规划比

例与面积。 

2、林业用地面积的确定 

水土保持林业用地，包括人工种植水土保持林、经果林、薪炭

林，以及进行封禁治理的天然林，规划中各有不同的要求。水土保持

林业用地，主要布设在水土流失比较严重的荒山荒坡、沟坡或沟底等

在土地资源评价中等级较低的土地。各水土流失类型区流失程度均不

相同，土地利用现状也相差悬殊，规划应因地制宜的安排各林业用地

面积。经果林是十分重要的水土保持开发措施之一。经果林的规划主

要应根据市场的需求量，选择适合当地条件的优良品种，在立地条件

较好的坡耕地与荒山荒坡上发展。经果林用地的比例应根据现状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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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发展作出合理的安排，可参照农业部门的经果林规划或小流失典

型设计确定的比例。 

除经果林用地之外，适宜营造水土保持林、薪炭林或采取封禁

治理措施的的水土流失地均可规划为林业用地。封禁治理是对现有疏

幼林草通过有效的管护、抚育与补植迅速恢复与保护植被的一项措

施，并不改变原有植被类型。水土保持林与薪炭林的用地比例，除考

虑需求现状外，应根据小流失典型设计作出合理安排。 

3、牧业用地规划 

牧业用地应包括人工草地、天然草地和天然牧场，规划中各有

不同要求。人工草地主要布设在土壤比较瘠薄、水土流失比较严重的

退耕地或荒坡，在水土资源评价中也属较低等级。为了满足畜牧业的

需要，人工种草应该有足够的面积，特别在天然草场不能满足发展畜

牧业的情况下，一般要求以草定畜，规划时要求每一个羊单位有至少

0.07hm2 的人工草地。如经规划仍不能满足畜牧业对饲草的需求，应

对畜牧业发展与草地的保护作出说明。 

4、其它用地 

其它用地包括村庄、房屋、道路等。随着市场经济和第三产业

的发展，规划实施期内村庄、房屋、道路等用地面积将不断增加,规

划中应合理安排。          

5、改造土地和保护土地 

（1）、规划范围内原有低等级土地不能利用或不能作高等级土

地利用的，经过水土保持治理措施加工改造，提高利用等级，规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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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明确其面积、措施和利用等级变化前后的安排。在进行此项工作时，

对其技术上的可能性和经济上的合理性应作科学的论证。 

（2）、规划范围内原有坡耕地由于水土流失严重，出现“石化”、

“沙砾化”，有被迫弃耕危险的，规划中应提出“抢救”措施，要求

加快治理，避免“石化”、“沙砾化”的产生。 

（3）、规划范围内原土地由于沟头前进、风沙推进、崩岗发展

等有破坏土地资源危险的，规划中应提出专项防治措施，防止土地遭

受破坏。 

（4）、对因开矿、修路、基建工程的废土、弃石、矿渣等占用

土地，应作水土保持方案，进行土地复垦规划，以提高土地利用率，

防止新的水土流失发生。 

三、土地利用结构调整 

根据农村各业用地分析中确定的各业用地的需求与比例要求，

对土地利用结构进行调整，凡现有土地级别不能满足需求的，需通过

水土保持措施进行改造。土地利用结构调整时，其调整配置顺序如下： 

1、首先确定居民点、城镇、工矿、交通、基本建设发展可能占

用的土地面积和类型。根据目前水土流失速度可能增加的难利用地面

积与类型。 

2、满足上级指定完成的产品对土地利用的需求。 

3、保证自给的项目优先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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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强度以上的水土流失的土地如何利用要以水土保持规划部门

的方案为主，并按照一定的措施要求，对土地加以改造与保护，以不

加剧水土流失为目的。 

5、 经济效益高的优先配置。 

6、同一利用方式中，适宜性的配置顺序依次为：最适宜、比较

适宜与经水土保持治理后适宜，直到土地利用现状各类用地调整到合

理为止。 

按照上述配置顺序，以区域整体经济效益、水土保持效益和生

态效益最优为条件，制定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规划。 

第 二 节  治理措施规划 

一、治理措施的配置 

1、根据规划范围内划定的不同水土流失类型区土地利用结构调

整确定的各业用地比例，参照土地利用结构调整时考虑的原则与需要

采取的水土保持措施，分别落实各项治理措施，并突出每个类型区的

治理特点。 

2、治理措施落实的基本原则是在不同的土地类型上分别配置相

应的治理措施：在宜农的坡耕地上配置梯田（梯土）与保土耕作措施；

在宜林宜牧的荒山荒坡上配置林草措施；根据需要在上述治理措施中

配置小型水利水保工程，以利最大限度的控制水土流失与主体措施的

稳固；在各类沟道配置各项治沟措施，做到治坡与治沟、工程与林草

紧密结合，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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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综合治理规划应以大江大河为骨干，以县为单位，划分水土

流失类型区，并落实各项水土保持措施。 

二、治理措施规划 

依据类型区水土流失的特点及开发利用效益确定其实施顺序，

特别是对国民经济和生态环境有重大影响的大江大河中上游地区及

老少边贫地区，水土流失的重点治理区可优先安排。 

1、各项治理措施规划 

要求分别叙述规划中各项措施的治理特点、质量标准与实施要

求。水土流失治理措施主要包括工程、植物与保土耕作三大措施，具

体有坡改梯、水保林、经济果木、种草、封禁治理、坡面水系及沟道

治理工程等八大措施。下面分三大措施简要叙述： 

（1）工程措施： 

坡改梯工程：包括土坎梯田、石坎梯田和土石混合坎梯田。改

造坡耕地，建设基本农田是拦蓄径流，控制水土流失，保证农业增产

的最有效措施，同时也是实现土地合理利用，促进农、林、牧各业协

调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 

坡面小型水保工程：在坡面上进行坡改梯、造林、种草的同时，

需配套小型水利水保设施，采取截水沟、排洪沟、蓄水池、引水渠、

沉沙池等，构成从坡顶到坡脚的蓄、引、排系统，不仅可改善灌排条

件，提高粮食果品产量和林草的产出率，更是保护坡面主体措施、防

治水土流失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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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道工程包括沟头防护、谷坊、拦沙坝等，以拦蓄泥沙，控制

沟底下切、沟头前进和沟岸扩张等。有条件的地方修建蓄水塘、坝，

用以灌溉农田。沟道工程应根据“坡沟兼治”的原则在搞好集水区水

土保持规划的基础上，落实从沟头到沟口，从支沟到干沟的治理工程；

分别提出沟头防护、谷坊、淤地坝、治沟骨干工程、小水库（塘坝）

工程和崩岗治理等沟道工程规划。 

坡面小型水保工程与沟道工程在实施中要根据沟道地质地貌与

水资源条件，按照工程目的进行设计，规划阶段只根据类型区典型小

流域设计的定额合理确定各类工程的数量。 

（2）植物措施： 

造林种草是开展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的关键措施之一，也是控制

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解决“三料”不足，促进农、林、牧、渔

各业协调发展，提高土地生产力，体现因地制宜原则的重要途径。在

荒山荒坡和退耕坡地上，根据需要和可能，营造用材林、经济林、防

护林与种草，实行乔、灌、草相结合，形成多层次、高密度的防护体

系。在原有植被较稀疏的地方，充分利用各地区水热资源条件，实行

封育管护，迅速恢复植被。在风沙地区，采取防风固沙林、草方格、

沙障等植物措施与其他工程措施配套，可以有效的防治风沙侵蚀。 

经济果林：在有条件的地方，大力发展适销对路、各具地域特

色的经济林与果木林，充分发挥山区的区位优势，既可以增加群众经

济收入，又可以控制水土流失，实现开发性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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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林：营造水土保持林，既可以改善生态环境，又可以

满足群众对木材、燃料的需求。在林种配置上，采取乔灌草混交等形

式。造林前工程整地，工程整地形式有水平阶、撩壕、竹节沟、鱼鳞

坑等。 

种草：发展人工种草，可以增加地面覆盖，减缓地表径流，增

加入渗，防止冲刷，减少水土流失；同时提供大量优质造纸原料、优

质牧草和有机肥料，提高畜牧业的商品率和经济效益。 

封禁治理：对现有疏幼林草进行封禁治理是恢复与保护植被、

控制水土流失的一项费省效宏的措施。 

（3）保土耕作措施： 

在坡度不大的坡耕地中，采取一套耕犁整地、培肥改土、栽种

等高植物蓠、轮作间种和自然免耕等保土耕作措施，既能通过耕作逐

渐减缓坡度，又可充分利用光、热和作物种植时间、空间，达到拦沙、

蓄水、保土、保肥、增加农作物产量的目的。保土耕作措施是在坡耕

地尚未全部控制水土流失之前，通过实施多种农业耕作措施达到治理

水土流失的目的，由于其随农业耕作每年都要实施，在统计上往往不

计算治理面积，也不补助经费。 

 

                                         27 



第 八 章  科技示范推广 

第 一 节  示范推广项目 

一、必要性  阐述该规划区内开展科技示范推广的意义、作用

等，充分说明开展科技示范推广的必要性。 

二、示范区建设   

要求分别确定开发建设区示范工程和综合治理开发示范工程的

名称、位置、数量、示范内容及分期实施进度。 

三、示范推广项目 

在规划的示范区内，说明拟重点推广项目在该规划区以前的推

广应用情况，提出需要进行的重点推广项目及内容。 

四、措施规划 

对示范区及示范区内的示范推广项目进行规划，主要包括技术

依托单位、科技人员、教育培训、推广应用机制等。分别计算各示范

区建设需要的资金以及示范推广所带来的效益。 

 

第 九 章  投资估算 

 

第 一 节   编制依据 

说明投资估算的依据、方法及采用的价格水平年。说明规划投

资估算是根据哪些国家与行业标准或规范进行编制的，计算定额是

如何确定的，同时说明估算方法及采用的价格水平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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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节  投入概算 

一、投入概算定额类型 

投入概算包括投入工程量、劳力、物资与经费概算。工程量定额

是单项措施实施需要开挖、搬运、填埋与砌护的土石方量；单项水土

保持措施投入劳力定额，是根据该项措施单位面积需要的土石方量，

除以每个劳力每日可能完成的土、石方量，再加上该措施除土石方以

外的实施用工量（如栽植、封育、农耕等）即为该单项措施的投入劳

力定额；投入物资包括投入的“三材”、机械设备以及树苗、草种；

单项水土保持措施投入经费的定额是指该项措施实施单位面积需要

的投入经费数量。如经果林的投入定额是指每亩需要投入经费总量。

其计算方法是单项措施的投劳定额乘以劳力单价，加上投入“三材”

与树草种定额分别乘以单价的总和。投入劳力、“三材”与树草种的

单价一般应根据规划实施期的平均单价确定，有时为了规划数据的可

比性，也可采取某一基准年的不变价进行计算。 

二、投入概算定额的确定 

根据项目区水土保持实施措施的平均工程量、劳力、物资与经

费概算定额，考虑物价水平年，确定各项措施的投入概算定额。省

级以上的规划可以考虑分区确定各项措施定额。 

三、投入概算 

1、根据投入概算定额分别计算各单项措施的工程量、劳力、物

资与经费，分区、分项目汇总规划区的总工程量、劳力、物资与经

费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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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估算近期分年投资和远期投资。规划是对项目区的较长时间

的总体安排，投资的估算多根据平均定额计算，因此需要根据规划

近期与远期目标和治理任务，估算近期分年投资和远期投资。 

3、资金筹措方案：水土保持经费的投入来源包括群众自筹（含

投入劳力折合经费与自筹资金）、地方政府投资补助、国家投资补助

等，为使规划切实可行，需要对不同的投资来源作出安排，提出资

金筹措方案。 

 

 

第 十 章  水土保持效益分析与经济评价 

 

水土保持效益分析是反映水土保持成效的重要手段，对于评价

水土保持工程体系，做好水土保持规划中的效益预测，发展小流域

经济和水土保持产业化均十分重要。通过计算项目区的水土保持规

划实施后经济评价指标，可以更好的评价水土保持规划的经济效益。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效益，包括生态效益（含保水、保土效益）、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个方面。通过生态效益（含保水、保土效益），

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通过发展具有经济效益的水土保持措施，

又可产生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总之，水土保持是公益性项目，生

态效益是中心，经济效益必须同生态效益相结合，统筹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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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节  水土保持效益的计算 

一、效益计算的原则 

1、效益计算期根据治理措施的使用年限确定，一般取 20～30

年；对于某些使用年限较短的措施，可用几个周期计算。 

2、计算采用的数据应经分析、核实，翔实可靠。在引用其他流

域的调查观测资料时，应注意两者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基本一致

或有较好的相关性。规划阶段最好采用某一地区的规范定额。 

3、各项治理措施均从开始生效之年计算效益。 

梯田、保土耕作措施和小型蓄水保土工程的保水、保土效益，

保土耕作措施的增产效益，自实施之年开始计算；梯田的增产效益，

在生土熟化后，确有增产效益时开始计算。 

植树、种草采用水平沟、水平阶、反坡梯田等整地工程的，其

保水、保土效益，从实施之年开始计算；没有整地工程时，一般灌

木从第三年起计算，乔木从第五年起计算，种草从第二年起计算。

其经济效益应在开始有果品、枝条、饲草等收益时，才开始计算。

封禁治理的保水、保土效益和经济效益，可从封禁后第三年计算。 

4、对多个项目产生的综合效益，应根据水土保持措施的作用和

效果确定其效益分摊系数。 

二、 水土保持生态效益计算 

生态效益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1）保水效益：涵养了水源，使治理区生态经济系统中开发利

用的主要制约因子——水的供应得到改善，为开发利用水土资源创

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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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土效益：拦截泥沙、控制土壤侵蚀，使下游河道、水库、

江河减轻淤积，保护了各类水工程和航道，有利于工农业生产及人

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3）增加了林草植被，提高了地面覆盖率，功能利用增加。 

（4）可以改善和调节小气候，防风固沙，减少水旱、风沙危害，

使其有单一化的植物群落想多种群、高质量的植物群落演替，还可

为野生动物提供生育、栖息场所，同时也美化了环境。 

（5）土壤生态系统得到改善。水土保持措施可以减少养分的流

失，使土壤理化性质改善，土壤肥力、微生物量增加，土壤渗透性、

抗蚀性能得到提高。同时也可保护土地免遭沙砾化、石化。 

（6）拦截地表径流、削减洪峰、减少山洪危害，使降水资源得

以调节和有效利用。 

以下重点介绍计算各种水土保持措施的保水、保土效益。可采

用单项水土保持措施效益累加法（水保法）进行计算。 

即根据原有各项水土保持措施保水、保土作用的调查观测资料，

按照各项措施的规划保存面积或数量，分项计算其年保水保土量。

单项水土保持措施年保水保土量之和，为各项治理措施的年保水保

土总量。逐年累计后，即得效益计算期内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保水、

保土总量。 

1、保水效益计算 

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年保水总量（Wn，万m
3
）按下式计算： 

      Wn=W1＋W2＋W3＋W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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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W1—新修梯田的年保水量，万m3
； 

      W2—保土耕作措施的年保水量，万m3
； 

      W3—各种林草措施的年保水量，万m3
； 

      W4—各种小型蓄水保土工程的年保水量，万m3。 

2、保土效益计算 

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年保土总量（Ws，万 t）按下式计算： 

      Ws＝Ws1＋Ws2＋Ws3＋Ws4  

式中：Ws1—新修梯田的年保土量，万t； 

      Ws2—保土耕作措施的年保土量，万t； 

      Ws3—各种林草措施的年保土量，万t； 

      Ws4—各种小型蓄水保土工程的年保土量，万t。 

梯田、保土耕作措施及各种林草措施的逐年保水、保土量，分

别等于这些措施的单位面积年保水、保土量与年均该项措施规划实

施面积的乘积。单位面积年保水、保土量根据同类型区以前的措施

对比观测确定，如无资料，可采用相邻类似地区的调查观测值。尚

未产生保水、保土效益，或因各种原因受到破坏的措施不计入有效

面积。 

小型蓄水保土工程中数量较多而容量较小的，如蓄水沟、蓄水

池、水窖、沉沙凼等，其逐年保水、保土量，分别等于这些措施平

均每个（或每 m）的年保水、保土量与当年该项工程实际保存数量的

乘积。平均每个（或每 m）工程的年保水、保土量可通过典型调查确

定。对蓄水塘、拦沙坝等类数量较少而容量较大的工程，年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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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土量应逐座具体量算。 

效益计算期内各项治理措施逐年保水、保土总量之和，即为规

划区治理工程的保水、保土效益。 

三、水土保持经济效益的计算 

水土保持的经济效益，可分为直接经济效益与间接经济效益两

类。 

1、直接经济效益 

指在实施水土保持措施的土地上生长的植物产品所产生的效

益，以及各项治理措施增加水利工程蓄水量的效益。主要包括： 

（1） 兴修水平梯田，配套小型水利设施，推行水土保持耕作

措施所增产的粮食与经济作物； 

（2） 栽植经济林果产出的果品、药材等； 

（3） 营造水土保持林和实行封禁治理所增加的木材蓄积量，

产出的枝条； 

（4） 种草产出的饲草和其它草产品； 

（5） 综合治理后增加的水利工程蓄水量。 

2、间接经济效益 

指在直接经济效益基础上，经过加工转化，进一步产生的经济

效益。主要包括： 

（1）水土保持初级产品，经过就地一次性加工转化增值（如粮

食再加工、果品加工、饲草养畜等）产生的经济效益； 

（2）实施水土保持措施后，增加基本农田，促进陡坡退耕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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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出的土地和劳力；通过解决农村能源和人畜饮水困难所节约的劳

力。 

3、直接经济效益计算 

直接经济效益的计算，以各项措施增产的产品的经济效益计算

为基础，并以货币定量表示。 

      B＝BB1＋B2B ＋BB3+……＋BnB

式中：B—效益计算期内全部治理措施的总效益，元； 

BB1、B2B 、BB3……BnB —分别为效益计算期内各项措施增产的产品

总效益，元。 

各项治理措施的经济效益，应根据每年实际产生效益的有效面

积、单位面积增加的产品数量以及产品价格，逐年计算，最后累计

得到在效益计算期内的总效益。 

（1）、粮食和经济作物增产的效益（BB1） 

       B1＝BB11＋B12B ＋BB13

式中：BB11—新修梯田增产粮食和经济作物的效益，元； 

BB12—推行水土保持耕作措施增产粮食和经济作物的效

益，元； 

BB13—其它水土保持措施（如配套小型水利设施）增产粮

食和经济作物的效益，元。 

（2）栽植经济果林、种草的产品效益（BB2） 

      B2＝BB21＋B22  B

式中：BB21—各种经果林产品的效益，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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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各种草类产品的效益，元。 

（3）增加木材蓄积量的效益（BB3） 

     B3＝BB31＋B32  B

式中：BB31—水土保持林增产木材的效益，元； 

      B32—封禁治理增产木材的效益，元。 

（4）增加薪柴（枝条、秸秆）的效益（BB4） 

      B4＝BB41＋B42B ＋BB43＋B44   B

式中：BB41—水土保持林增产薪柴的效益，元； 

      B42—薪炭林增产薪柴的效益，元； 

      B43—经果林增产薪柴的效益，元； 

      B44—梯田（土）和保土耕作措施增产秸秆的效益，元。 

（5）增加水利工程蓄水量的效益（BB5） 

包括修建蓄水塘坝、蓄水池（窖）等新增加的蓄水量和治理后减

少原有水利工程泥沙淤积而增加的蓄水量所产生的效益。通过逐年

计算，累计而得。其逐年效益（BB 5）可按下式计算： 

      B5＝[u·a＋(va－vb)]·r  

式中：u—当年有效的水土保持蓄水设施容积，m3
； 

      a—水土保持蓄水设施的年蓄水利用率，％； 

      r—当地水费单价，元/ m3
； 

     va、 vb —分别为治理前、后原有水利工程的平均年淤积

量，m3
。 

4、间接经济效益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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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经济效益一般以实物数量表示。根据不同的内容，可分别

采取不同的计算方法。对水土保持产品（饲草、枝条、花叶、果品、

粮食等）在农村当地分别用于饲养（牲畜、蜜蜂、蚕等）、编织（筐、

席等）、加工（果脯、果酱、果汁、糕点等）后，其提高产值部分，

可计算其间接经济效益，但需在加工转化以后，结合当地牧业、副业

生产情况进行计算，不作统一规定。 

四、 水土保持的社会效益 

水土保持社会效益包括减轻自然灾害和促进社会进步两个方面

带来的效益。有条件时应进行定量计算，以实物量或货币表示；不能

作定量计算的，应根据实际情况作定性描述。 

第 二 节  经济评价 

 

一般只进行静态评价，一些自筹资金与银行贷款的项目规划需

作动态分析。规划阶段的经济评价只对规划后的主要经济评价指标作

初步预测，动态经济评价的主要指标有经济内部回收率、经济净现值、

经济效益费用比等。 

一、 静态评价 

1. 计算净效益（P） 

     P＝B－（K＋C） 

式中：B—经济计算期内全部治理措施产生的总效益，元； 

      C—经济计算期内全部治理措施的总运行费，元； 

      K—治理总投资，元； 

2．计算效益费用比（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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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
BR
+

=

 

式中符号同上。 

3．计算还本年限（T） 

CB
KT
−

=

式中符号同上。 

4．计算经济效益系数（E） 

经济效益系数又称投资收益率，为还本年限（T）的倒数。经济

效益系数（E）计算公式为： 

K
CBE −

=

 

式中符号同上。 

当计算的还本年限小于国家或部门规定的标准还本年限，经济

效益系数高于国家或部门规定的标准经济效益系数时，工程项目才是

经济合理的。目前我国对水土保持项目的标准还本年限和标准经济效

益系数尚未作出正式规定，可参考水利工程采用的指标，将标准还本

年限定为 10—12 年，将标准经济效益系数定为 0.08——0.10。 

二、 动态评价 

动态评价考虑了各项费用和效益的时间价值，因而在计算中需

将不同年份的投资、年运行费和获得的效益都换算到同一基准年。

《水利经济计算规范》要求水利建设项目的国民经济评价，可根据经

济内部收益率、经济净现值及经济效益费用比等评价指标和评价准则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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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国民经济评价，应参照水利部颁布的 SL072-94 标准《水

利建设项目经济评价规范》，编制项目国民经济效益费用流量表，反

应项目计算期内各年的效益、费用和净效益，并计算该项目上述各项

国民经济评价指标。 

 

第 十一 章  近期、远期实施意见 

 

第 一 节    实施进度 

一、规划期间新增措施的数量 

包括：（1）新增预防保护与预防监督区的面积； 

     （2）新增各项治理措施面积及水利水保工程的数量； 

     （3）新增重点项目的数量及治理水土流失的面积。 

二、年治理进度和累计治理进度 

规划年均水土流失治理面积除以项目区的流失面积即为年均治

理进度，规划水土流失治理面积除以项目区的流失面积为累计治理进

度。治理进度以百分比表示。 

三、方案比较、论证并优选 

上述规划与概算完成后，还需要分析投入的可能，提出两种以

上的投入、进度方案，以比较投入工程量、劳力、物资与经费的差别，

根据项目区的劳力、物资与经费承受能力，进行论证并选择优化方案。 

 

第 二 节 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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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确定各水土流失类型区的实施顺序 

根据类型区水土流失特点及开发利用效益确定各水土流失类型

区的实施顺序，特别对国民经济和生态环境有重大影响的大江大河中

上游地区可优先实施。 

二、确定重点地区与重点项目 

在各水土流失类型区内要确定重点地区和重点项目，提出近期

拟安排的重点地区和重点项目的顺序表，对远期安排提出概括性意

见。  

对于重点水土流失地区的重点项目，如果确属治理难度大、技

术要求高，且关系到重点地区水土流失的控制，如重点流失区的治沟

骨干工程、崩岗治理、滑坡泥石流密集地区的预警与重点整治工程等，

可以作为重点项目单独规划。规划主要说明重点项目规划的重要性、

依据,规划项目的名称、位置及规模、进度安排等。 

 

第 十二 章   实施保证措施 

保证措施一般包括： 

一、组织领导措施:  包括政策、机构、人员等。 

二、舆论宣传与法制体系建设措施：包括宣传、教育、依法行

政、法制体系完善等。 

三、技术保障措施: 包括监理、监测、技术培训、新技术研究

及推广等。 

四、投入保障措施:  包括资金筹措、筹劳、进度等。 

附     录: 

A、附表 

一、基本情况与规划成果表 

1、项目区自然条件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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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区社会经济情况表 

3、项目区农村产业结构与产值表 

4、项目区水土流失现状表 

5、项目区土地利用现状表 

6、项目区水土保持防治措施现状表 

7、项目区土地利用规划表 

8、项目区预防保护区调查规划表 

9、项目区重点监督区调查规划表 

10、项目区水土保持防治措施规划表 

11、项目区水土保持防治措施投入材料估算表 

12、项目区水土保持防治措施投资投劳估算表 

13、重点工程规划表 

二、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计算过程表 

以能全面反映计算过程、说明计算依据为原则，本规定不作统

一要求。当经济评价作为附件时，其计算过程表应纳入该附件中。 

B、附图 

规划的附图包括∶ 

1、水土保持项目区行政区划图 

2、水土流失现状图 

3、水土保持预防监督规划图 

4、水土保持治理措施与进度规划图 

C、其他  

根据规划的需要，可将详细的重点工程规划、重点区域规划和

效益计算的定额指标与具体计算过程及有关图件等作为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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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小流域气象特征表

项  目 行政区
平均气温

( 0C)
年均降雨量

(mm)
≥10℃积温

( 
0
C)

无霜期

(d)
大风日数

(d)
年均日照时

数(h)
太阳总辐射量

(J/cm2) 备注

  注1：主要水热条件需注明资料年限序列。

注2：平均气温、≥10℃积温保留一位小数，降雨量、无霜期、大风日数、日照时数、太阳辐射量数字取整。



附表2         小流域土地坡度组成表

项  目 行政区
总面积

(hm2)

坡  度  组  成  结  构(hm2) 耕  地  坡  度  组  成(hm2)

<5° 5°~15° 15°~25° 25°~35° >35° 小计 <5° 5°~15° 15°~25° 25°~35° >35° 小计

注1：表中面积数值取整数。

注2：耕地坡度是指耕作面坡度。



附表3         小流域社会经济情况表

项  目 行政区 村
总面积

(km2)

人口(万人) 劳力(万个) 人口密度

(人/km2)
人均土地

(hm2/人) 耕地面积

(万hm2)

人均耕地

(hm2/人) 农业人均

年产值

（元）

农民年

均纯收

入(元)

粮食总产

量（万t）

农业人均

产粮

(kg/人)总 农村 总 农村 总 农村 总 农村 总 农村

注1：总面积、人口、劳力保留两位小数，人口密度取整数，人均土地、耕地面积、人均耕地保留两位小数。

注2：数村、农业人均产值、农民年均纯收入、农业人均产粮取整数，粮食总产保留两位小数。



附表4        农村产业结构现状表

项目 行政区

农村各业生产总值（万元）
农村各业产值比例（%）

合计

农      业 林   业

牧业 副业 其他 合计

农      业 林   业

牧业 副业 其他
小计 粮食

油料及经

济作物
其他 小计

林木

产品

经济

林果
小计 粮食

油料及经

济作物
其他 小计 林木产品

经济林

果

注：农村各业生产总值与农业各业产值比例均保留一位小数。



附表5         小流域水土流失现状表

项目 行政区
总面积

(km2)

水土流失面积（km2
） 流失占

总面积
（%）

沟壑密度

(km/km2)

土壤侵蚀
模       数
[t/(km2·a]

水土流失
特  征轻度

占比
例% 中度

占比
例% 强度

占比
例%

极强
度

占比
例% 剧烈

占比
例% 合计

注：平方公里保留两位小数、百分比保留一位小数，土壤侵蚀模数取整数、沟壑密度保留两位小数。



附表6       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措施现状表

项目

类型区

或行政

区

 累计治

理面积

(hm2)

基本农田（hm2）
林草措施（hm2）

经果林 水土保持林

种草
封  禁
治  理小计 石坎梯田 土坎梯田 坝地 其他 小计 经济林 果木林 小计 乔木林 灌木林

项目

类型区

或行政

区

小型水保工程 骨干坝 其他工程 治理程度（%

蓄拦工程(座、口) 沟渠工程(km) 工程量

小计

(万m3)

淤地坝

(座)

拦沙坝

(座)

工程量

(万m3)
数量

工程量

(万方)
占总面

积

占流失

面积
谷坊 塘、堰

蓄水池、

窖

沉沙池、

凼

沟头防

护

截(排)水
沟、渠

注：表中面积、小型水保工程、骨干坝、其他工程数取整，工程量保留两位小数，治理程度保留一位小数。



附表7        小流域土地利用现状表 单位：hm
2

项目

类型区

或行政

区

土地总

面积

农业用地 林    地 草  地

果

园

水

域

未利用地 其他用地

备   注
小计 水田

水浇

地
梯坪地

坡耕

地
小计

乔木

林

灌木

林

经济

林

疏幼

林
小计 人工 天然 小计

荒山

荒坡
其他

难利

用地

城镇

村庄
道路 其他

注：表中数字取整数。



附表8        小流域土地利用规划表 单位：hm
2

项目
类型区或

行政区

土地总

面积

农业用地 林    地 草  地
果

园

水

域

未利用地 其他用地

备   注
小计 水田

水浇

地
梯坪地

坡耕

地
小计

乔木

林

灌木

林

经济

林

疏幼

林
小计 人工 天然 小计

荒山

荒坡
其他

难利

用地

城镇

村庄
道路 其他

注：表中数字取整数。



附表9       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措施规划表

项目

类型区

或行政

区

 治理面

积

(hm2)

基本农田（hm2）
林草措施（hm2）

经果林 水土保持林

种草
封  禁治

理小计 石坎梯田 土坎梯田 坝地 其他 小计 经济林 果木林 小计 用材林 灌木林

项目

类型区

或行政

区

小型水保工程 骨干坝 其他工程 治理程度（%

蓄拦工程(座、口) 沟渠工程(km) 工程量

小计

(万m3)

淤地坝

(座)

拦沙坝

(座)

工程量

(万m3)
数量

工程量

(万方)
占总

面积

占流失

面积
谷坊 塘、堰

蓄水池、

窖

沉沙池、

凼

沟头防

护

截(排)水
沟、渠

注：表中面积、小型水保工程、骨干坝、其他工程数取整，工程量保留两位小数，治理程度保留一位小数。



附表10       小流域投资概算总表

项目 行政区

一、综  合  治  理  措  施  投  资

基本农田 林草措施 水利水保工程

合计

小计
石坎

梯田

土坎

梯田
坝地 其他 小计

经济

林

果木

林
用材林

灌木

林
种草

封禁

治理
小计 谷坊 塘、堰

蓄水池

、窖

沉沙池

、凼

沟头防

护

截(排)水
沟、渠

淤地

坝

拦沙

坝

其他

工程

项目 行政区

二、其  他  费  用
 一、二项合

计
基本预备费 价差预备费 总计

勘测

设计

科技

推广
培训

监督

监测

工程

监理

管理

费
小计

注1：表中单位为万元，保留两位小数。

注2：市场经济苗圃费包含在树苗费用中，不用单列。



附表11       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措施进度计划与工程量概算表

项目

类型区

或行政

区

年份

 治理

面积

(hm2)

基本农田（hm2）

林草措施（hm2） 小型水保工程

经果林 水土保持林

种草
封  禁
治  理

蓄拦工程(座、口) 沟渠工程(km)
工程量

小计

(万m3)小计
石坎梯

田

土坎

梯田
坝地 其他 小计

经济

林

果木

林
小计

用材

林

灌木

林
谷坊 塘、堰

蓄水池

、窖

沉沙池

、凼

沟头

防护

截(排)水
沟、渠

合计

项目

类型区

或行政

区

年份

骨干坝 其他工程 治理程度(%) 工程量(万m3) 投入物资

总用工

淤地坝

(座)

拦沙坝

(座)

工程量

(万m3)
数量

工程量

(万方)
占总

面积

占流

失面

积

小计 土方 石方
混凝

土
水泥 钢材 炸药 燃油 树苗 种籽

t t t t 万株 t
万工日

合计

注：表中工程量、投入物资、总用工保留两位小数，治理程度保留一位小数，其余的取整。



附表12        小流域水土保持措施直接经济效益表

项目
行政
区

效益
合计

(万元)

粮食 木材 果品 枝条 饲草 其他

总产量
(万kg)

效益
(万元)

材积量

(m3)
效益

(万元)
总产量
(万kg)

效益
(万元)

总产量
(万kg)

效益
(万元)

总产量
(万kg)

效益
(万元)

总产量
(万kg)

效益
(万元)

注：表中万kg、万元保留两位小数，m3
取整。



表13       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措施蓄水保土效益表

项目 生态效益

基本农田 林草措施 水利水保工程

小计

小计
石坎

梯田

土坎梯

田
坝地 其他 小计

经济

林

果木

林

乔木

林

灌木

林
种草

封禁

治理
小计 谷坊 塘、堰

蓄水池

、窖

沉沙池

、凼

沟头防

护

截(排)水
沟、渠

淤地

坝

拦沙

坝

其他工

程

蓄水

效益

(万m3)

年均

累计

保土

效益

(万t)

年均

累计

蓄水

效益

(万m3)

年均

累计

保土

效益

(万t)

年均

累计

注：表中数字均保留两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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